渝经信发〔2024〕32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组织开展第三批重庆市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财政局，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财政部门，有关单位及企业：

为深入推进制造强市发展战略，加快推动我市装备制造业优化升级，提升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供给能力和市场认可度，提高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融入国家首台（套）示范应用体系，调动各类市场主体参与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的积极性，根据《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管理办法》（渝经信规范〔2022〕5号）的相关规定，决定组织开展第三批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申请认定的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重庆市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单位。
2.具有较强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能力和专业比较齐全的技术人员队伍，研发试验基础条件良好。
3.生产经营正常，未列入信用中国（重庆）严重失信惩戒名单，近三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或环保等事故。
（二）申请认定的产品应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国家《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2022年版）》或《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目录（2024年版）》，产品已实现销售。

2.企业经其主导的技术创新活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国产化制造自主品牌；依法拥有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以及受让取得知识产权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3.通过我市同级或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认可机构（或本行业权威测试评价机构）的检测检验，产品检测报告需涵盖关键技术参数；无相应检验检测机构检测的，需提供产品合格证或用户验收报告等相关证明材料。
4.国家有特殊或强制性要求的产品，需具有相关资质或认证。

5.已有同系列型号产品通过首台（套）认定的，原则上不再予以认定。

6.产品研制、开发完成时间距申请认定时间一般不超过2年。
二、申报程序

（一）企业按属地原则，将申报材料（见附件2）按顺序规范装订（纸质件、电子件一并报送）提交所在地区县经信部门，每个产品报送主要研发人员不超过1名。

（二）各区县经信部门收到企业申报材料后，会同财政部门，对材料的完整性、有效性、真实性以及申报单位在近三年是否发生过重大安全、环保事故进行审核，在汇总表、申报材料上填写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

（三）各区县经信部门在2024年9月17日前将本单位和同级财政部门联合上报的文件以及加盖了本单位和同级财政部门公章的申报材料（纸质件一式1份、电子件发送至电子邮箱）报送市经济信息委装备工业处。

（四）市经济信息委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专家对企业申请材料进行评审。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财政局根据评审情况，研究确定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名单，并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市经济信息委发布《第三批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名单》并授牌。

三、其他事项

（一）各申报单位及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申报材料的上报和审查工作。申报单位须对所上报的资料和数据负责，确保材料的齐全和真实性。对弄虚作假的企业，取消其认定资格，两年内不得再申请认定。

（二）各区县经信、财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配合做好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工作，落实好申报项目审核等工作责任，并附上联系人与联系电话（手机号码）。
（三）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的研制企业，可享受首台（套）相关补助政策，补助资金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四）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可择优参加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新产品发布会。
联系人：樊老师；联系电话：63899484；邮箱：cqszdjszb@163.com。
附件：1.第三批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汇总表

2.重庆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申请报告书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2024年6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6月19日印发  


